2015聽．屏東最美麗的聲音 比賽簡章
一、計劃緣由
屏東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多元豐富文化孕育出許多優秀音樂人才，晚會活動現場邀請屏東在地音樂家進行演出，將用屏東在地的好聲音陪伴現場民眾迎接嶄新的一年。

二、活動時間
(一)報名截止日：11/12(四)下午5點前上傳90秒清唱影片
11/20(五)公佈複賽名單
(二)複賽：104年12月13日(日) 下午1點
(三)決賽：104年12月31日(四) 晚間8點

三、活動地點
(一)複賽：屏東藝術館(屏東市和平路427號)
(二)決賽：屏東縣體育館戶外草皮廣場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表演藝術科

五、報名方式
(一)報名資格：凡設籍於屏東縣內民眾皆可報名
(二)報名日期：自公告日起至104年11月12日(四)止報名
(三)複賽名單：11月20日(五)公佈於本府文化處網站
(四)複賽日期：12月13日(日)當日公佈決賽名單
(五)決賽日期：12月31日(四)當日公佈冠亞軍名單

六、初賽參賽辦法：
(一)第一階段/初選
1.報名：請填妥附件報名表，並張貼照片及身分證影本連同演唱影音檔，於11/12(四)前郵寄至「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表演藝術科 收」(900屏東市大連路69號，郵戳為憑)並註明報名歌唱比賽，逾期不收件。
2影音檔：可將演唱影片90秒內(清唱)上傳至YouTube頻道，或燒錄成光碟片一同郵寄。
3.資料如無備齊即算資格不符，本府不主動退件，報名成功需經主辦單位確認並回覆後即算報名成功。
4.評審：由本府遴聘專業評審委員進行評審，每組晉級8位至第二階段進行複賽，入選複賽之名單於11/20(五)公佈於本府文化處網站。進入複賽選手需配合本府提供點唱機型號進行挑歌，歌單最遲於12/9(三)提交。
(二)第二階段/複賽
1.時間：104年12月13日(日)下午
2.地點：屏東藝術館(屏東市和平路427號)
3.賽程說明：依下列「比賽流程表」之規定時間辦理檢錄手續，參賽者請備身分證或其他有照片證件進行報到，逾時未辦理報到者視同放棄，參賽者不得異議。由本府遴聘專業評審委員至現場進行比賽。
4.評審標準：以下評分項目為評分基準，評審團有權視當日比賽狀況進行微調。
	項目
	分數

	音準及音色
	40%

	節奏
	20%

	詮釋技巧
	20%

	台風及造型
	20%



5.複賽補助：每組將會有2名選手晉級，晉級選手將參與跨年晚會決賽，晉級選手由本府補助新台幣2,000元(個人組)/5,000元(團體組)。
複賽流程表
	時間
	內容
	備註

	1130-1230
	評審前會議
	

	1230-1245
	評審試音
	參賽者不開放試音，統一由評審確認音響設備。

	1245-1300
	開放民眾進場
	僅開放一樓開放民眾入場，二樓為評審區，非工作人員不得進入。

	1300-1340
	第一組比賽
	第一組選手請於12點至藝術館大廳報辦理報到，12點30分進行抽籤。

	1340-1420
	第二組比賽
	第二組選手請於1點至藝術館大廳辦理報到，1點20分進行抽籤。

	1420-1500
	第三組比賽
	第三組選手請於1點30分至藝術館大廳辦理報到，1點40分進行抽籤。

	1500-1520
	中場休息

	1520-1600
	第四組比賽
	第四組選手請於2點至藝術館大廳辦理報到，2點10分進行抽籤。

	1600-1640
	第五組比賽
	第五組選手請於3點至藝術館大廳辦理報到，3點10分進行抽籤。

	1640-1720
	第六組比賽
	第六組選手請於4點至藝術館大廳辦理報到，4點10分進行抽籤。

	1720-1800
	熱場演出
	評審會議

	1800-
	公佈晉級選手
	每組入選2名選手至跨年晚會進行冠亞軍爭奪賽。




三)第三階段/決賽
1.日期：104年12月31日(四)
2.時間：19:30-00:30
3.活動地點：屏東縣體育館前草皮
4.比賽機制：進入決賽選手請於12/23(三)提交演唱歌單，於活動比賽當日晚間7點統一至活動服務台辦理報到，報到後請依服務人員引導至指定區域休息，各組演出時間由本府排定。由每組晉級選手演唱曲目，賽事結果於晚會當天公佈並進行頒獎。
5.評審標準：以下評分項目為評分基準，評審團有權視當日比賽狀況進行微調。
	項目
	分數

	音準及音色
	35%

	節奏
	20%

	詮釋技巧
	20%

	台風及造型
	20%

	與民眾互動
	5%



6.獎勵方式：
	名次
	組別
	獎勵

	冠軍
	個人組
	獎金新台幣10,000元+獎狀一紙

	
	團體組
	獎金新台幣20,000元+獎狀一紙

	亞軍
	個人組
	獎金新台幣  5,000元+獎狀一紙

	
	團體組
	獎金新台幣10,000元+獎狀一紙


※以上獎金依法扣除所得稅及二代健保。



六、注意事項：
· 本案比賽接受跨組報名，亦即參賽者可同時參加個人組及團體組(團體組部分每位參賽者限報一組)。
· 複賽現場僅提供舞台及音響設備不做燈光變化，布幕背景為黑色，請參賽者自行留意服裝搭配。
·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複賽及決賽演唱歌曲請參考本府提供歌單，若演唱歌曲未列於歌單內，請參賽者自行提供卡拉帶並取得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及簽署切結書。
· 參賽選手應於主辦單位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手續，逾時視同棄權，本府將不另行通知。
· 比賽結果依當日評審所判定為準，若有不服從而影響賽事進行，本府將有權取消該選手參賽資格。
·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修正時亦同。
· 相關比賽問題請洽：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表演藝術科 08-7655852 
或E-mail: a251011@oa.pthg.gov.tw

2015聽．屏東最美麗的聲音 報名表
※報名團體組參賽者須詳填每位參賽者報名資料
	姓名
	
	性別
	
	2吋照片

	生日
	
	年齡
	
	

	電話
	行動：            家用：
	

	地址
	

	上傳網址
	

	個人組
	□幼兒組(12歲以下)

	
	□青年個人組(13歲以上-24歲以下)

	
	□社會個人組(25歲以上)

	團體組
(8人以內)
	□幼兒團體組(12歲以下)

	
	□青年團體組(13以上-24歲以下)

	
	□社會團體組(25歲以上)

	海選
試唱曲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


以上資訊正確無誤，若有不實本人願負法律責任
簽名：              
4

